
渝经信中小〔2023〕24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开展2023年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

认定和复核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3年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认定和复核评价工作的通知》（工信厅政法函〔2023〕263号）、《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工信部政法〔2023〕138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为做好认定和复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和复核对象
申报企业应为符合《管理办法》中单项冠军企业认定标准的企业，对于重点领域（附件2）补短板的企业，予以优先推荐。

复核企业为2020年认定的第五批及通过复核的第二批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及单项冠军产品企业（附件3）。

二、基本条件
（一）专业发展指标。

1.长期专注并深耕于制造业产业链某一环节或某一产品领域。截至上年末，从事相关领域时间达到10年及以上，属于新产品的应达到5年及以上。

2.企业发展稳中向好，近3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须达到4亿元及以上（年销售收入4亿元以下企业，如申请单项冠军企业，应为已入选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务院国资委认定的创建世界一流专业领军示范企业，优先推荐。

（二）市场竞争指标。

1.申请产品（生产性服务）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3位。

2.申请产品质量精良，生产技术或制造工艺国际先进，关键性能指标处于国际同类产品领先水平，主导产品能耗达到行业能耗限额标准先进值。

3.重视并实施国际化经营和品牌战略，国际业务收入行业领先，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强。

（三）自主创新指标。

1.重视技术和产品创新，拥有高水平研发机构，研发投入强度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2.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国际、国内专利数量行业领先，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

3.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明显，相关知识产权已实际应用并产生经济效益。

（四）经营管理指标。

1.经营业绩优秀，主营业务收入或利润行业领先。

2.管理体系系统完善，积极开展管理创新。战略管理、运营管理、风险管理水平高，企业质量管理能力强。

3.企业文化先进，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作用彰显。高层次人才引育能力强，拥有科技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建有校企合作人才培养载体。

（五）加分项指标。

1.参与国家重大创新平台建设，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入编《先进技术产品转化应用目录》及获得中国先进技术转化应用大赛奖项，主动服务构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拥有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2.参与制造业强链补链行动、“卡脖子”技术攻关项目、“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专项，支持大国重器建设，锻长板、补短板、强基础，提高制造业国产化替代率。

3.扩大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共同发展。
三、申报和复核程序
1.企业自主申报。企业申请和复核采取线上填报与线下报送相结合的方式。企业通过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线报送系统在线填写上传相关材料，填写完成并提交后，通过系统打印申请书（附件需自行打印），于11月5日前将申报资料（申请书与附件双面打印胶装成册、一式三份并加盖公章）交区县经济信息委（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企业务必保证系统填报内容和纸质申报材料一致。

2.区县初审汇总。各区县经济信息委（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初步审核，提出审核意见，确定推荐企业名单，填写《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申请汇总表》（附件4），于11月10日前将企业申报材料（申请书与附件双面打印胶装成册、一式三份并加盖公章）、推荐报告、汇总表（纸质件及电子版）送交市经济信息委。
3.市经济信息委审核推荐。市经济信息委根据区县推荐汇总情况，组织专家评审、现场核查，最终确定推荐企业名单。

四、其他事项
各区县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园区要全面梳理重点培育企业情况，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和辅导服务，组织发动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申报，确保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应报尽报。

业务咨询电话：023—63895423。

邮寄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云杉南路12号市经济信息委中小企业处（收件人：瞿浩，电话：13650564044）。
附件：1.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申请书    

2.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认定重点领域
3.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及单项冠军产品企业复核名单
      4.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申请汇总表（2023年）

5.部分指标和要求说明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3年10月7日
（此件公开发布）


